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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

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保密政策

（1） 政策目的
本會一直強調尊重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須得到保護，「保密原則」被視為重要的專業操守之一。本政策的制訂，乃希望服務使用者及職員明白本會的服務如何貫徹保密的原則，以及具體的落實措施。

（二）何謂「保密」
「保密」即確保一切有關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不論是文字、言語、電腦數據、錄像等），祇會供本會職員與其他有需要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的專業人士知道，並事先必須得服務使用者的同意，除非法例規定必須披露該等資料。

（三）政策及原則
1.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
為向服務使用者提供適當的服務，本會須收集其個人資料。所收集的資料不會超越服務實際的需要。服務使用者提供其資料與否，純屬自願。

2. 個人資料的內部查閱：

－－
服務使用者的檔案及個人資料，只會供有需要知情的職員查閱。查閱資料內容的程度及多寡，亦須按該職員的工作性質而定。

3. 個人資料的轉移（索取及發放）：


－－
未經服務使用者口頭或書面的同意，本會職員不可向其他機構索取服務使用者的資料，亦不會為其他機構提供其資料，或將其資料轉交另一機構。

4. 個人資料的儲存：


－－所有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不論是書面、口頭、錄像、電腦資料等），


    職員均有責任以安全妥當的方式儲存，免被他人非法取得。


－－所有個人資料會在服務終止後於指定時間內被銷毀。

5. 個人資料的查閱及更正：

－－服務使用者有權查閱及更正其個人資料（除規定豁免外），有關申請可

    向有關部門提出。

－－服務使用者的資料如有更改，請盡早通知有關部門的職員。

（四）意見與投訴
1. 服務使用者如對本會某部門就保密其個人資料有任何意見或投訴，均可以書面、口頭或親身方式，向有關部門提出。

2.
有關本會的投訴政策，服務使用者可參閱《聖雅各福群會處理投訴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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